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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為規範本校課程架構校外審查相關事宜。 

 

2. 範圍： 

凡本校教學單位均適用本程序。 

 

3. 定義： 

課程架構校外審查為本校落實課程改革機制，使課程能符合社會需要，增進學

生學習成效，定期每四年一次聘請校外專家學者（含產業界代表），就各類課程

架構規畫原則應符合所屬單位教育目標、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學校定位、

理念及願景、產業發展等進行審查。 

 

4. 權責： 

審查課程架構有關單位：開課單位課程委員會、上一級課程委員會。 

 

5. 內容：作業流程詳附表。 

5.1.課程架構校外審查程序： 

5.1.1.各教學單位依據所屬單位教育目標、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學校定位、

理念及願景、產業發展等。 

5.1.2.本校課程架構分為「通識教育」課程、「系所專業」課程及「學程」課程三

大類；通識教育課程由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負責規畫，系所專業課程由

各系級課程委員會負責規畫，「學程」課程由參與學程之各單位依「大同大

學學程設置辦法」規畫。 

5.1.3.各類課程架構定期每四年送外審一次，聘請 3至 5位校外專家學者（含產業

界代表）擔任審查委員，依 5.1.1 各類課程架構規畫原則進行審查，並於本

校「課程架構外審審查表」填寫審查結果。 

5.1.4.課程架構外審後，由負責規劃單位之課程委員會審議。各項會議紀錄及外審

意見處理情形，須提報上一級課程委員會核備。 

 

6. 控制重點： 

6.1 課程架構規畫及審查機制： 

6.1.1.是否符合符合所屬單位教育目標、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學校定位、理

念及願景、產業發展等。 

6.1.2.是否每四年送外審一次，並聘請 3至 5位校外專家學者（含產業界代表）。 

6.1.3.各級課程委員會是否納入學生代表、畢業校友及產業界代表之意見，持續檢

討、調整課程，並依教學評量結果，改善課程設計與教學。 

6.1.4.各學年度新生入學之課程架構如有異動（含畢業總學分數、必修課程等），

是否有辦理外審。 

6.1.5.各類課程負責規畫之課程委員會通過後是否送教務處備查。 

 

7. 相關文件： 

7.1. 大同大學課程架構校外審查辦法（W-A11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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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使用表單： 

8.1. 大同大學課程架構外審審查表（F-A11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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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微型課程開課與成績處理程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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